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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7
樓
承辦人：黎萬國
電話：(06)2150795#24
電子信箱：liw6626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安定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社工字第113041198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方O志死亡證明及年籍資料表各1份 (0411984A0B_ATTCH4.pdf、

0411984A0B_ATT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列冊街友方友志君(身分證字號：R121830950)因

故死亡，經查設籍於貴轄，請惠予發佈死亡公告並協尋家

屬認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南市遊民安置及輔導辦法辦理。

二、方君為本市列冊街友，多於中西區一帶活動，因縊頸窒息

不幸於113年3月11日18時14分死亡，已完成司法相驗，請

貴所發佈死亡公告及協尋家屬認領。

三、檢附死亡證明書及年籍資料表各1份(附件密碼請洽承辦

人)。

正本：臺南市安定區公所
副本：本局社會工作及家庭福利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